浙江大学2009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学部、学院（系）、各单位：
2009年度考核工作定于2009年12月4日—2009年12月18日进行，请各学部、学院（系）、各单位根据“浙江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实施办法”（浙大发人[2006] 61号），制定本单位年度考核工作实施细则并认真组织实施。
现将有关考核工作的日程安排及注意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考核程序与日程安排
1、自通知下发起，各类人员按类分别填写年度工作考核表或考核简表：
（1）教学科研类人员填写《浙江大学教学科研岗位人员年度工作考核表》。①2009年12月4日前教师在科研管理系统（科技版、人文社科版）补全录入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的科研业绩。②学校于2009年12月5日、6日生成《浙江大学教学科研岗位人员年度工作考核表》，并通过电子邮件向教师推送（按简化程序考核人员不推送），教师核对无误后可直接打印。如果未收到推送的考核表或数据不完整，请访问浙江大学数据中心http://zudc.zju.edu.cn，在“我是教职工”栏目点击“进入教职工数据服务系统”登录后补充数据重新导出考核表。考核表推送及填写说明见附件1。
（2）下列教学科研人员可按照简化程序进行年度考核，填写《浙江大学教学科研人员年度工作考核简表》：①院士、国家“千人计划”入选者、长江学者、浙江省特级专家、浙江省“百人计划”入选者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、求是特聘教授、经国家批准的暂不退休教授及专业技术岗位一级、二级教师等。②2009年底合同到期已经进行聘期考核且办理续聘手续的人员。③学院（系）认为应该简化年度考核的人员，由学院（系）提出并报人事处同意后可以按照简化程序进行考核。
（3）党政管理类（其中中层干部由组织部负责考核，专职辅导员由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小组负责考核，考核办法见附件2）、教学辅助类（除实验技术人员外）、工勤类人员填写《浙江大学教职工年度工作考核表》。实验技术人员填写《浙江大学实验技术人员年度工作考核表》（填写方法见附件6）。
（4）从今年开始，项目聘用制职工（含派遣人员）将纳入学校统一的年度考核与评优评先进工作之中，请填写《浙江大学项目聘用制职工年度工作考核表》。
（5）学校企业单位对自行聘用的人员，可参照学校年度考核办法的精神自行制定考核办法进行年度考核，考核结束后将考核表等材料归入个人档案。
2、2009年12月18日前，各单位进行个人年度工作总结及交流，产生考核结果。2009年12月22日前单位将考核结果汇总表（包括考核结果、教学人员教学质量考评结果、院级先进工作者名单、推荐的校级先进工作者名单等信息）以统一电子表格形式发送人事处劳资办（chenzh@zju.edu.cn）和人事管理办（flf@zju.edu.cn）。同时，各单位将《院级先进工作者登记表》、《校级先进工作者登记表》交人事处人事管理办，推荐的校级先进工作者还需提供先进事迹（500字左右）及电子照片，请发送至邮箱flf@zju.edu.cn。
3、2009年12月24日前，各单位将个人考核表汇总，交人事处人事管理办统一归档，并书面上报考核结果汇总表及视同考核证明、未考核证明等材料。 
4、2009年12月28日前人事处上网公示校级先进工作者候选人，如对候选人有问题反映，请于2010年1月4日前向人事处人事管理办（紫金港校区东三104-2室，电话：88981656）反映。
各类表格详见附件，也可到人事处网站空表下载栏（人事管理—下载）。
二、注意事项
1、工作不到半年的教职工不参加年度考核；博士后工作人员实行中期考核和出站考核，不实行年度考核。
2．公派出国且在批准期内的人员不参加年度考核，视同考核合格。需附《视同考核合格证明》。
3．人才中心人员（除办理正式借用手续者）、因病假养育假请假六个月及以上者、校内离岗退养人员等不参加年度考核。需附《未参加考核证明》。
4、各单位应加强年度考核工作，除本通知规定可以不参加考核的人员外，无故不参加学校年度考核、不按时提交考核表的人员，学校将视同考核不合格。
5．考核结果分为“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”四类，考核为“优秀”人员不得超过本单位参加当年考核人数的20%。在考核为“优秀”的人员中评选出院级先进工作者，在院级先进工作者中推荐出校级先进工作者，其中院级先进工作者占参加考核人数的10%，校级先进工作者占院级先进工作者的10%。
中层干部、专职辅导员不计入单位考核人数，不占单位考核优秀指标，不占院级先进、校级先进名额。
项目聘用制职工纳入所在单位考核，计入单位考核人数。
6、各单位以人事处制定的“考核结果汇总表”上报考核结果，以便数据汇总；中层干部考核结果由组织部汇总后交人事处。“考核结果汇总表”中名单为本次参加考核人员的名单，上报时需要填写 “考核结果”、“本科教学质量”、“研究生教学质量”、“院级先进否”、“校级先进否”、“备注”等项目内容。
“本科教学质量”指由本科生院确定的2009年度本科教学质量考评结果，分为“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”四类；“研究生教学质量”指由研究生院确定的2009年度研究生教学质量考评结果；“院级先进否”栏、“校级先进否”栏中填入“是”或空缺不填。
“备注”栏可标注需特别说明的情况。对于未参加考核的原因及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、不合格的原因应在备注栏中说明。
7、为做好个人考核表的归档工作，请各位教职工在表格下载后严格按照考核表备注栏的要求进行打印，并附上个人亲笔签名。
8．对考核结果的反馈和申诉，按《浙江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实施办法》（浙大发人[2006] 61号）执行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人  事  处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9年11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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